
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
（數理、語文）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新竹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承辦單位：新竹縣立勝利國民中學

協辦單位：新竹縣立東興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成功國民中學

新竹縣立仁愛國民中學

新竹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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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提醒

◆ 本次說明會資料將於會後公告於教育局網站

國中資優鑑定簡章 國小資優鑑定簡章



會前提醒

今日為簡章（草案）說明，正式簡章已於送交本

縣鑑輔會備查，並函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核定，日後將於相關網頁進行公告。各項報名流

程請依規定期程辦理，逾期恕不受理。

敬請注意



會前提醒

簡章公告及申請表件
一、簡章與相關表件，請於自行於下列網頁下載：

➢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告
https://doe.hcc.edu.tw/doe_front/index.php

➢ 新竹縣立勝利國民中學(國中資優鑑定)
https://sljh.hcc.edu.tw/

➢ 新竹縣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https://rcgt.hcc.edu.tw/

➢ 新竹縣國中資優鑑定報名系統
https://hccgifted.edugov.tw/

二、學習特質檢核表：同步公告，請留意使用範圍。
於教育局、鑑定報名系統網頁公告。

➢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小學(國小資優鑑定)
https://shps.hcc.edu.tw/

➢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國民小學(提早入學鑑定)

https://sces.hcc.edu.tw/

https://rcgt.hcc.edu.tw/
特質檢核表
https://shps.hcc.edu.tw/
https://sces.hcc.edu.tw/


會前提醒

重要鑑定時程
(國中)

縣內
說明會

12/10
(三)

學生報名

12/17(三)開放
12/26(五)截止

(各校1/2(五)前完成審核)

1/7(三)前

承辦學校
完成審核

初選
報名繳費

1/13(二)
15:00前

各
校
務
必
協
助
確
認

3/8(日)

初選評量

詳細時程請見新竹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數理、語文)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

初選
結果公告

3/25(三)
17:00前



會前提醒

重要鑑定時程
(國中)

通過初選
學生報名

4/7(二)-4/8(三)
下午16:00截止

(各校4/9(四)前完成審核)

4/10(五)
下午16:00前

承辦學校
完成審核

複選
報名繳費

4/15(三)
15:00前

各
校
務
必
協
助
確
認

4/26(日)

複選評量

詳細時程請見新竹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數理、語文)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

複選
結果公告

5/15(五)
17:00前

5/29(五)
16:00前

鑑定安置



貳
業務報告-

資優鑑定說明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設籍新竹縣或114學年度就讀新竹縣公私立小學

六年級具資賦優異潛能之學生。

鑑定類別

語文類

數理類
僅能擇一報名

鑑定對象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鑑定流程

採多階段、多元評量方式辦理（詳盡鑑定流程如簡章頁1圖一）。

管道一（測驗評量）

觀
察
推
薦

初
審
轉
介

初選（性向測驗）

管道二（書面審查）

複選
（實作評量）

通過

綜
合
研
判

通過

需進一步評估未通過，依意願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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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流程

管道一（測驗評量）

觀
察
推
薦

初
審
轉
介

初選（性向測驗）

管道二（書面審查）

複選
（實作評量）

通過
綜
合
研
判

通過

需進一步評估未通過，依意願參加

由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依據學生日常表現及學習潛能與特質，
填寫本縣鑑定專用之「學習特質檢核表」，提供學生在數理或語文類
學習特質的觀察資料。

特質檢核表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鑑定流程

管道一（測驗評量）

觀
察
推
薦

初
審
轉
介

初選（性向測驗）

管道二（書面審查）

複選
（實作評量）

通過
綜
合
研
判

通過

需進一步評估未通過，依意願參加

由各國小特教業務主管處室對報名相關表件進行線上初審（115.1.2前）。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鑑定流程

管道一（測驗評量）

觀
察
推
薦

初
審
轉
介

初選（性向測驗）

管道二（書面審查）

複選
（實作評量）

通過
綜
合
研
判

通過

需進一步評估未通過，依意願參加

初審通過者可參加【管道一】初選評量或【管道二】書面審查。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鑑定流程

管道一（測驗評量）

觀
察
推
薦

初
審
轉
介

初選（性向測驗）

管道二（書面審查）

複選
（實作評量）

通過
綜
合
研
判

通過

需進一步評估未通過，依意願參加

【管道一】初選評量通過者，進入複選評量；

【管道二】書面審查: 1. 未通過者，依其意願參加初選評量。

2. 需進一步評估者，可直接報名參加複選評量。

3. 通過者，直接進入綜合研判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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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流程

管道一（測驗評量）

觀
察
推
薦

初
審
轉
介

初選（性向測驗）

管道二（書面審查）

複選
（實作評量）

通過
綜
合
研
判

通過

需進一步評估未通過，依意願參加

【管道一】複選評量通過者，及管道二書面審查通過者，

其測驗評量結果經資優鑑定工作小組綜合研判審議之。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初選評量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4～6）

參加對象 1. 各國小特推會初審通過轉介之學生。
2. 【管道二】書面審查結果為「未通過」，且勾選同意參加【管道一】

初選評量學生。(頁18)

報名時地 1. 學 生：114年12月17日(三)09:00起至12月26日(五)中午12:00前

至線上報名系統註冊後，輸入相關報名資料，以完成報名。

2. 各 校：115年1月2日(五) 下午4:00前完成審核。

3. 勝利國中：115年1月7日(三) 下午4:00前審核完成

4. 學 生：115年1月13日(二)下午3:00前完成繳費

報名費用

每人新台幣1300元（特殊身分學生可享減免，參閱簡章頁12附則）。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複選評量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6～7）

參加對象 1. 【管道一】初選評量通過之學生。
2. 【管道二】書面審查結果為「需進一步評估」之學生。

報名時地 1. 學 生：初選通過學生於 115 年 4 月 7 日(二)上午 9:00 至 115 

年 4 月 8 日(三)下午 4:00止至線上報名系統，輸入相

關報名資料，以完成鑑定初步報名。

2. 各 校：115年4月9日(四) 下午4:00前完成審核。

3. 勝利國中：115年4月10日(五) 下午4:00前審核完成

4. 學 生：115年4月15日(三)下午3:00前完成繳費
報名費用

每人新台幣1300元（特殊身分學生可享減免，參閱簡章頁12附則）。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書面審查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8～10）

參加對象

申請學生於 112 年 1 月起迄今具備下列
審查標準之ㄧ(詳請參閱附件二-2)，且經
校內特推會初審通過轉介之學生：
1.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國際性

或全國性各該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
前三等獎項。

2. 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
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3. 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
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
資料。

報名時地

1. 學 生： 114年 12月 26日(五)12:00前至線上報

名系統，輸入相關報名資料，以完成鑑定初步報名。

2. 各 校：115年1月2日(五) 下午4:00前完成審核。

3. 勝利國中：115年1月7日(三) 下午4:00前審核完成

4. 學 生：115年1月13日(二)下午3:00前完成繳費

報名費用

每人新台幣1300元（特殊身分學生可享減免，
參閱簡章頁12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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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10）

一. 本縣學生以學校團體報名辦理（學生線上報名資料，皆需經各校進
行初審），縣外學生則由承辦學校逕行審查。

二. 報名資料不齊全者，需於承辦國中審核報名資料截止前補齊相關資
料，學生方得參加鑑定。報名作業依據本簡章規範作業期程進行，
逾期恕不受理。

三. 繳費完成後始得參加鑑定，完成申請並繳費後之學生皆不可更改、
補充資料，且無論是否繼續參加鑑定，或鑑定是否達到通過標準，
皆不得要求退費。如因法定傳染病無法應試且檢附相關證明者除外。

線上報名作業如有延誤或疏失，由家長及各國中小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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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及流程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4-7）

一. 報名採線上作業，申請人（學生及家長）線上報名；各校及承
辦單位線上審核。

二. 線上作業包含：報名、繳費、印准考證、查詢成績、印成績單

三. 唯有成績複查（初、複選）採書面送件（須前往承辦學校）。

四. 新竹縣國中資優鑑定報名系統 https://hccgifted.edugov.tw/

https://hccgifted.edugov.tw/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報名作業提醒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4-7）

• 不用收申請人報名表件紙本

• 不用收費、繳交公庫及匯款

• 不用親自前往承辦學校奔波

學校承辦人可以

學校承辦人請協助家長
• 確認學習特質檢核表-數理類、語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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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時間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4-9）

書面審查：由本縣鑑輔會聘請相關專長之專家學者進行審查。
初選評量：115 年 3 月 8 日(日)於勝利國中辦理。
複選評量：115 年 4月 26日(日)於勝利國中辦理。

成績公告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4-9）

書審結果公告與通知：115 年 1 月 19 日(一)下午 5：00 前公告
初選結果公告與通知：115 年 3 月 25 日(三)下午 5：00 前公告
複選結果公告與通知：115 年 5 月 15 日(五)下午 5：00 前公告

公告於本縣教育局、資優中心、新竹縣國中資優鑑定報名系統及勝利國中最新公告，學
生並可於系統上查閱個人成績(可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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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複查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10）

一.【管道二】書面審查，不受理複查申請。

二.【管道一】測驗評量，複查時間如下：

➢ 初選結果複查：115年3月30日（一）8：00至12：00 。

➢ 複選結果複查：115年5月20日（三）8：00至12：00 。

三. 請以書面形式向勝利國中提出申請。

四. 複查檢附資料：

➢ 評量結果複查申請表（附件七）
➢ 初選或複選之「評量結果通知書」（申請人自報名系統上自行列印）
➢ 貼有35元郵資之標準信封一只（請填收件人姓名、地址等收信資料）
➢ 複查費新臺幣每科100元（特殊身分學生可享減免，參閱簡章頁12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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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及服務方式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10-12）

一.所有通過複選評量學生都要填寫「安置意願書」（附件八，簡章第24頁）。

二.同意接受安置者加填寫「資優教育需求評估報告」（附件九，簡章第25頁）。

三.線上作業-通過本次資優鑑定學生本人或家長（監護人），請於115年5月29日

(五)16：00前完成「安置意願書」線上填報作業（填報連結另行公告），

逾時視同放棄接受資賦優異學生特殊教育服務之相關權利。

四. 紙本作業-資優鑑定通過學生另依原報到就讀國中規定期程繳交「安置意願

書」及「資優教育需求評估報告」紙本資料。

五. 依戶籍、學區安置於各公立國中，依總量控管原則入學，無法優先選擇學校，也

無法取得優先入學序位或是跨學區就讀（請務必協助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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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及服務方式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10-12）

六. 安置及服務方式如下

通過資優鑑定

設有資優
班之學校

未設資優
班之學校

放棄安置

「同意」接受安置

依據專長
提供分散
式資優資
源班

提供資優
教育方案

就
讀
本
縣
公
立
國
中

就
讀
本
縣
私
立
國
中

就
讀
非
本
縣
國
中

無安置
意願

設班類別 安置對象說明 設班學校
(全校合計班級數)

語文類
資優資源班

安置通過語文類資優鑑定學
生，每班30名。

成功國中1班
東興國中1班

數理類
資優資源班

安置通過數理類資優鑑定學
生，每班30名。

成功國中2班
東興國中2班
博愛國中1班
仁愛國中1班
自強國中1班
勝利國中1班

不分類
資優資源班

安置通過語文類或數理類資
優鑑定學生，每班30名。

勝利國中1班

本縣「設有」鑑定類別之資優資源班分布情形

本
縣
公
立
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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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及服務方式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12）

七. 本縣設班學校若有安置餘額(仁愛、自強、博愛)，得依學校提出名額開放國中

七年級學生報考原就讀學校資優資源班。

八. 若自強國中數理資優資源班於安置完該校通過資優鑑定學生後，班級人數尚有

餘額，則開放溪南區通過本次鑑定之學生，可選擇免遷戶籍安置於自強國中數

理資優資源班，人數超出餘額時以抽籤方式決定入班名單。

九. 鑑定通過之資優學生，經安置後若有適應不良情形，經學校輔導確實無法適應

時，安置學校應針對適應不良學生提出輔導計畫，若經學校輔導ㄧ學期後確實

無法適應，得由學校召開特推會邀請家長與會，並進行重新安置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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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程提醒

一. 學生及家長報名(線上): 114年12月17日（三）至114年12月26日（五）中午12:00前

二. 校內初審：115年1月2日（五）16:00前

三. 承辦學校(勝利國中)審核報名：115年1月7日（三）16:00前

四. 報名成功學生繳費：115年1月13日（二）15:00前

五. 書審結果公告： 115年1月19日（一）17:00前

六. 初選評量證列印：115年2月23日（一）9:00後

七. 初選評量： 115年3月8日（日）

八. 初選結果公告與通知：115年3月25日（三）17:00前

九. 初選複查申請：115年3月30日（一）8:00至12:00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重要日程提醒

一. 複選報名(線上): 115年4月7日（二）至115年4月8日（三）16:00前

二. 校內初審：115年4月9日（四）16:00前

三. 承辦學校(勝利國中)審核報名：115年4月10日（五）16:00前

四. 報名成功學生繳費：115年4月15日（三）15:00前

五. 複選評量證列印：115年4月20日（一）9:00後

六. 複選評量： 115年4月26日（日）

七. 複選結果公告與通知：115年5月15日（五）17:00前

八. 複選複查申請：115年5月20日（三）8:00至12:00

九. 安置意願書繳交： 115年5月29日（五）16:00前完成填報



新竹縣115學年度國民小學
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新竹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承辦單位：新竹縣竹北市十興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國民小學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民小學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國民小學

新竹縣湖口鄉新湖國民小學



會前提醒

重要鑑定時程
(國小)

縣內
說明會

12/10
(三)

學生報名

2/24(二)至
2/26(四)截止

(各校3/4(三)前完成審核)

3/5(四)至
3/6(五)12:00截止

各校
團體報名

評量證
寄送

3/20(五)

十
興
將
評
量
證
掛
號
郵
寄
給
各
校

4/11(六)

初選評量

詳細時程請見新竹縣115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

初選
結果公告

4/16(四)
17:00前

各
校
至
十
興
國
小
辦
理

請
攜
帶
匯
款
證
明

各
校
轉
發
學
生



會前提醒

重要鑑定時程
(國小)

通過初選
學生報名

4/22(三)截止 4/24(五)
中午12:00前

各校
團體報名

5/9(六)

複選評量

複選
結果公告

5/14(四)
17:00前

5/27(三)
12:00前

鑑定安置

詳細時程請見新竹縣115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

各
校
至
十
興
國
小
辦
理

請
攜
帶
匯
款
證
明

當
天
直
接
發
評
量
證

實
際
報
到
時
間

依
鑑
定
評
量
證
註
記
梯
次
時
間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鑑定流程

觀
察
推
薦

各
校
收
件

通過

團
體
報
名

初
選
評
量

各
校
收
件

團
體
報
名

複
選
評
量

綜
合
研
判

鑑
定
安
置

紙
本
收
件

彙整學生報名表
件及匯款證明，
繳交至十興國小
報名窗口，恕不
接受通訊報名。

寄
送
評
量
證
，
各
校
轉
發

彙整學生報名表
件及匯款證明，
繳交至十興國小
報名窗口，恕不
接受通訊報名。
評量證當天提供

02/24(二)-02/26(四)收件
03/05(四)-
03/06(五)
中午12:0003/04(三)各校初審 04/11(六) 05/09(六)

04/22(三)
各校收件

04/24(五)
中午12:00

前

05/14(四)
結果公布

05/27(三)
中午12:00

前

各校至十興國小輔導處統
一繳交安置意願書。逾時
或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安
置及特殊教育服務。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報名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3）

學生向各校報名應繳資料：

1. 初選報名表(附件一)。

2. 特質檢核表(附件二)。

3. 證件照(一式2張)。

4. 報名費：每人新臺幣1,200元整。

5. 特殊試場服務申請表(無則免附)。

6. 費用減免證明(無則免附)。

各校向承辦學校(十興)報名應繳資料：

1. 學生鑑定報名資料(報名表放第一張)。

2. 團體報名清冊(附件六，可編輯電子檔請

於3/4中午前寄到承辦組長信箱

hs00012@shps.hcc.edu.tw 陳組長)。

3. 報名費匯款收據正、影本(各校收齊後統

一匯款給十興，2/24後再匯款)。

請勿攜帶現金

初選

mailto:hs00012@shps.hcc.edu.tw


業務報告-資優鑑定說明

報名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請查閱簡章頁4）

學生向各校報名應繳資料：

1. 複選報名表(附件五)。

2. 鑑定評量證（初選那張）。

3. 報名費：每人新臺幣1,200元整。

4. 特殊試場服務申請表(無則免附)。

5. 費用減免證明(無則免附)。

各校向承辦學校(十興)報名應繳資料：

1. 學生鑑定報名資料(報名表放第一張)。

2. 團體報名清冊(附件六，可編輯電子檔請

於4/23中午前寄到承辦組長信箱

hs00012@shps.hcc.edu.tw 陳組長)。

3. 報名費匯款收據正、影本(各校收齊後統

一匯款給十興)。

請勿攜帶現金

複選

mailto:hs00012@shps.hcc.edu.tw


報名注意事項 附件一：初選評量報名表

1

請確認學生相片格式是否正確。

對學生檢附資料進行校內初審，學校應查驗檢附資

料正本後，於表上核章。

檢附資料依序排序，影本加蓋職章與與正本相符章，

附於本表後方。

• 就讀本縣公私立小學者免繳戶口名簿。

• 試場服務申請、減免費用證明，無則免附。

• 匯款收據、信封袋，無須校內初審。

確認家長填寫完成、簽名或蓋章。

學校特推會或特教業務主管處室審查後核章。

請勿填寫。

2

3

4

5 6



報名注意事項 附件二：學生特質檢核表

1
簽妥後繳回無須彌封。

推薦人填寫學生特質。

推薦人質性填寫學生特質。

確認推薦人簽名。2

3

4



報名注意事項 附件三：身心障礙及特殊需求考生試場服務申請表

1

 有需求者檢附，無則免附。

 依繳驗證明文件勾選。

 依障礙類別、申請服務項目勾選。

 視學生需求勾選申請服務項目，交由資優鑑定審查小

組審查是否提供(無須勾選)。

 學校應查驗檢附資料正本後，影本加蓋職章與與正本

相符章，附於本表後方。

 家長（監護人）簽名。

 由學校提供相關評量調整資料（IEP、鑑定安置報告、

其他等），影本加蓋職章與與正本相符章，附於本表

後方，予以審查評估。

 特推會或特教業務主管處室核章

 請勿填寫。

2

3

4

5

7

6

8 9



報名注意事項 附件四：成績複查申請表

1

 有複查需求者自行提出申請。

 申請人自行檢核應備資料。

 請勿填寫。

2

3

初選成績複查時間：115年4月20日(一)上午08:00-12:00。
複選成績複查時間：115年5月20日(三)上午08:00-12:00。

複查流程：
1. 填寫鑑定成績複查申請表（如附件四），
2. 繳交每人新臺幣100元整複查費用及限時掛號回郵信封

1只（寄發結果通知書用，請詳填收件人及收件人住址，
貼妥新臺幣35元整郵票）。

一律以書面方式由法定代理人親至十興國小輔導處提出申請，
複查申請僅限一次，僅確認成績之複核，不重新閱卷。



報名注意事項 附件五：複選評量報名表

1
 請確認學生相片格式是否正確。

 確認家長簽名、蓋章

 檢附資料依序排序，影本加蓋職章與與正本相

符章，附於本表後方。

 對學生檢附資料進行校內初審，學校應查驗檢

附資料正本後，於表上核章。

 請勿填寫。

2

3

4

5



報名注意事項 附件六：團體報名清冊

1  初、複選團體報名使用，請至相關網站下載電子檔填寫。

 填寫校名。

 依序填寫學生基本資料

 備註欄註明：

 填寫後列印紙本並核章。

★電子檔寄給十興國小承辦人

2

3 4

5

• 身心障礙學生→身障學生
•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障子女
• 低收入戶子女→低收入戶
• 原住民學生→原民學生
• 文化不利學生→種族、語言、教養方式等
• 申請特殊需求試場服務→特殊試場
• 智力測驗名稱
• 提早入學身份



報名注意事項

※初選評量校內收件：

1. 學生兩張照片要同式，請留意照片大小須符合2吋(簡章有加註

尺吋)。

2. 學生請檢附證件照(照片背景為白色或素色)。

3. 推薦表「質性描述一定要寫」、「推薦人一定要簽名」。

4. 請蓋「特推會章」或「處室章」(二擇一)。

5. 請使用115學年度簡章最新表件，避免用往年檔案修改。

6. 清冊上學生性別請用數字代碼，特殊身分或減免請備註。



報名注意事項

※其他注意事項：

1. 學生兩張照片要同式，請留意照片大小須符合2吋(簡章有加註尺吋)。

2. 學生請檢附證件照(照片背景為白色或素色)。

3. 推薦表「質性描述一定要寫」、「推薦人一定要簽名」。

4. 請蓋「特推會章」或「處室章」(二擇一)。

5. 請使用115學年度簡章最新表件，避免用往年檔案修改。

6. 清冊上學生性別請用數字代碼，特殊身分或減免請備註。

7. 請務必於團體報名前一天寄送清冊電子檔到指定信箱。

8. 請承辦人攜帶職章。

9. 請攜帶匯款證明正本+影本(正本驗後發完，影本由收件學校留存備查)。



參
問題與討論



問題與討論

常見問題

1. Q：參加對象資格為何？如何報名？

Ａ：設籍新竹縣或114學年度就讀本縣公私立小學六年級學生（符合任一條件即可），只

要孩子有語文或數理方面的優勢、潛能，就可以參加。

2. Q：鑑定類別為何？可以兩種都報名嗎？可以兩種管道都報名嗎？

Ａ：語文類資優、數理類資優，每位學生只能選一類，不可同時報名兩類。管道二書面審

查未通過者可回頭參加管道一評量。

3. Q：「學習特質檢核表」要去哪裡索取？能夠線上下載嗎？

Ａ：基於版權問題，學習特質檢核表原則上只提供本縣鑑定用途。請有意願報名參加鑑定

學生至各校輔導處或相關處室領取或於本局網頁相關公告下載。



問題與討論

常見問題

4. Q：「學習特質檢核表」可以請誰幫忙推薦？要怎麼填寫？

Ａ：依據欲參加的鑑定類別填寫特質表，可由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填寫，不會影響

鑑定成績。報名時上傳 PDF 檔，不需繳紙本。

5. Q：測驗評量會考什麼內容？有考古題或題庫嗎？

Ａ：主辦單位與大專院校測驗中心合作出題，基於保密原則，題目不外流，不會有題庫或

考古題。各校僅為初步線上報名審核單位，無法得知考試內容。

6. Q：「管道一」線上報名的相關流程是什麼？

Ａ：請參閱鑑定簡章頁碼第1-2頁。



問題與討論

常見問題

7. Q：學生通過鑑定後可以讀哪些學校？

Ａ：國中仍為學區制，通過鑑定之資優學生，仍需依戶籍、學區安置於各公立國中，依總

量控管原則入學，無法優先選擇學校，也無法取得優先入學序位或是跨學區就讀。

線上報名注意事項溫馨提醒

(1)建議使用桌機或筆電報名。 (不建議使用手機)

(2)請先參考簡章 P.5、14等，了解初選報名需填寫及繳交之資訊。

(3)線上需填寫資料多，請家長預留至少 30分鐘的完整時間進行報名。

(4)證件照片以子女個人半年內證件照電子檔為主。



問題與討論

常見迷思

1. Q：資優就是成績很好、很會考試的孩子嗎？

Ａ：不是。「資優」不是「成績優秀」或「會考滿級分」的代名詞。Gifted 的本意是「天

賦」，指孩子在某些學習方式或思考能力上，具有與同齡學生不同的特質。

2. Q：參加資優鑑定需要特別補習或加強訓練嗎？

Ａ：不需要。資優鑑定評量的是學生的學習「潛能」，及學生平常的學習表現，而非提前

準備的考試技巧。孩子只要以平常心參加即可。不需要過度準備反而讓孩子緊張，影

響真實表現。資優學生不需要補習也依舊是資優學生。



問題與討論

常見迷思

3. Q：進了資優班會不會課業變很重、學得比普通班多很多？

Ａ：會需要適應期，但絕大多數資優孩子都能適應，且會喜歡資優教育課程。資優課程不

單只是「超前學習」或「額外增加一大堆作業」。大部分時間資優學生仍跟普通班同

學一起上課，僅在專長領域抽離(例如:數理資優學生數學、自然課抽離)，其他課程皆

與普通班同學進度相同。資優教育是「適性發展」，不是加量壓力。

4. Q：資優生是不是每一科都很厲害？

Ａ：不是。資優生不全都是「全才」。孩子擁有個別差異這些都是正常的。



問題與討論

常見迷思

5. Q：若這次鑑定沒通過，是不是代表孩子不聰明?

Ａ：完全不是。孩子的能力發展有快有慢，且每個孩子的強弱面不同。一次鑑定沒通過，

不代表孩子不聰明，也不代表能力不足，孩子只要持續累積經驗，會在不同時間點展

現潛能。


